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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



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徽州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徽政办〔2025〕8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徽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徽州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已经区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6月16日     
徽州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为促进我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4〕18号）《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山市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黄政办〔2024〕1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支持范围

本区区域内的服务业法人单位，以及与本区服务业发展相关的市场主体和项目。

二、支持方式

区政府设立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采用财政贴息、奖补等方式，支持服务业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等工作。分类采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竞争评审等方式兑现。

三、支持政策

（一）支持企业培大育强

1、对新增纳入统计平台的规模以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商贸企业（含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综合其营业收入、信用等情况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4—6万元。对新增纳入规模以下样本点的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商贸企业（含其他相关市场主体）且年度在统计平台，综合其营收、信用等情况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2万元奖励。（免申即享；牵头单位：区发改委、区科技工信局、区文旅体局）

2、对年度营业收入、增速、信用等综合评价良好，且正常经营的存量规模以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商贸企业（含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给予0.5—6万元奖励。（免申即享；牵头单位：区发改委、区科技工信局、区文旅体局）

3、对当年新开业入选中国首店、安徽首店、黄山首店的，综合其品牌影响力、投资、营业收入、信用等情况，分档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60万元、30万元和10万元。以发明专利、商标权质押贷款的服务业企业，对质押贷款500万元以下（含500万元）部分，给予同期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30%贷款贴息。对企业商标权质押融资不少于300万元的，每笔贴息1.2万元。（竞争评审；牵头单位：区科技工信局、区文旅体局、区市场监管局）

4、对上年度进出口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向商业银行申请的依托出口信用险保单增信发放的融资业务，给予最高6万元的贷款贴息，对出口企业向商业银行申请的依托“出口退税账户”增信发放的融资业务，给予最高6万元的贷款贴息，对上年度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及零部件达50万美元及以上，且未纳入国家进口贴息支持范围，给予最高30万元的奖励。对贡献突出的外贸企业给予最高10万元奖励。（竞争评审和即申即享；牵头单位：区科技工信局）

5、对新认定省市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18万元奖励，对省市商务部门认定的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运营主体，综合其运营、信用等情况给予每年最高不超过10万元奖励。对纳入海关统计贡献突出的跨境电商企业，给予最高3万元奖励。对通过海关验收的特殊监管场所，综合其运营、信用等情况给予每年最高10万元奖励。企业境外新增营业网点、展示中心、专卖店、服务机构等用于扩大出口的营销网络，综合其运营、信用等情况给予一次性最高18万元奖励。对新获评安徽省出口品牌的企业，给予最高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使用独立站或者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且发生实绩的企业，给予最高5万元奖励。对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以及相关平台建设，给予最高不超过20万元奖励。当年新获AEO认证企业，给予最高2万元一次性奖励。（竞争评审和即申即享；牵头单位：区科技工信局）

6、对实现一二三产联动发展的电商企业和示范性项目给予运营主体最高不超过3万元奖励。依托电商平台和机构开展产销对接、直播带货等活动，年网络销售额首次达到5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以上的电商企业分别给予2万元、5万元、8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网络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且符合条件的电商企业，按照不超过年度银行贷款利率50%给予最高不超过6万元的贷款贴息。对“两中心”农村电商目标绩效完成情况给予最高20万元的奖励。对支持农村电商发展、开展电商培训、实施电商数据监测和数字游民发展等市场主体给予不超过3万元奖励。（即申即享；牵头单位：区科技工信局）

（二）支持产业培育发展

7、对符合条件、投资额1000万元及以上（不包括土地价款和房地产投资部分）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在相关协议约定时限内建成的，按不超过投资额的6%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60万元。（竞争评审；牵头单位：区发改委、区科技工信局、区财政局、区数据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局等）

8、支持项目建设，根据项目年度实际贷款额度（不低于1000万元）及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以每年1月1年期LPR为准）的20%予以贴息，原则上单个项目贴息金额不超过30万元。对融资担保公司给予融资担保、融资增信的项目，对贷款企业按照贷款额和实际担保期限给予年化1%的贷款担保费用补助，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60万元。（竞争评审；牵头单位：区发改委、区财政局）

9、搭建民宿平台管理企业，赋能全区一定数量的民宿经营主体，形成“平台+公司”运营模式，根据集聚情况，分两年给予共计不高于100万元的奖励。对国际知名连锁酒店在我区新建酒店或为现有酒店提供运营管理服务的，按照年营业收入的1%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竞争评审；牵头单位：区文旅体局）

10、引进或组建创意经济运行平台并成立运营管理企业，形成“平台+公司”运营模式，根据资源整合情况分两年给予共计不高于80万元的奖励。（竞争评审；牵头单位：区文旅体局）

11、新入驻的体育服务业、体育科技型企业，成立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达500万元及以上的，分档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6万元 。引进或组建龙头企业体育赛事企业，常态化举办成规模、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形成“平台+公司”运营模式，根据赛事举办情况分两年给予共计不高于80万元奖励。对总投资200万元以上的国内重大体育活动，按照不超过总投资1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对总投资100万元以上，单届赛事规模超1000人且省外参赛规模占比50%（含）以上的体育赛事活动，按照不超过总投资额的1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12万元。（竞争评审；牵头单位：区文旅体局）
12、支持商业街区、市场、门店统一归集运营，运营主体达到一定规模的，一次性给予不高于12万元奖励。（竞争评审；牵头单位：区科技工信局）

13、企业、协会等市场主体在区内举办承办商业性会展会奖活动，综合其活动规模、影响力等情况给予组织单位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竞争评审；牵头单位：区科技工信局）

14、对引进举办人数超过5000人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活动，按照不超过票务收入10%给予奖励，每场最高奖励不超过20万元。对引进或改编的大型室内外舞台剧，在景区、街区常态化开展文化演艺活动全年累计超过100场次的，按照不超过运营费用20%进行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30万元。（竞争评审；牵头单位：区文旅体局） 

15、对新认定国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的市场经营主体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5万元；对新获评为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市场经营主体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5万元。对新获评国家、省、市、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或传承人的分别一次性奖励5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参加国家级政府举办，获得旅游商品（文创产品）评比一、二、三等奖（或金、银、铜奖）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5万元、3万元、2万元；参加省级以上政府举办、获得旅游商品（文创产品）评比一、二、三等奖（或金、银、铜奖）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2万元、1万元、0.5万元。对新认定国家、省级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项目），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5万元的奖励。（即申即享；牵头单位：区文旅体局、区科技工信局） 

16、对从事境外中欧中亚班列集装箱运输业务、且当年发送集装箱标箱超过200箱的企业，按照运费的10%给予奖励，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60万元。对通过多式联运当年发送外贸集装箱超过2000标箱的，超过部分按500元/标箱给予奖励，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60万元。新开通多式联运直发国际或国内示范线路的，每条路线奖励6万元。支持物流企业开设与我区主导产业紧密相关的物流专线，根据专线运营情况给予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20万元奖励。对参加市级以上商务部门统一组织的境内外展和经贸对接活动，给予展位、国际机票和人员等费用最高不超过70%的奖励。对上年度进出口6500万元美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参加境外展会和开展国际产品认证、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的分别给予不超过10万元奖励。（竞争评审和即申即享；牵头单位：区交通运输局、区科技工信局）

（三）支持产业品牌培育

17、对新认定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的市场经营主体分别一次性奖励20万元、5万元。对新获评省级夜游街区、夜娱活动、夜读空间、深夜食堂等十佳品牌的市场经营主体，一次性奖励5万元。对新认定国家级、省级皖美消费新场景企业，一次性分别奖励12万元、3万元；对认定皖美品牌一次性奖励3万元。对首次获得国家甲级、乙级旅游民宿和省级金牌、银牌民宿的，一次性分别奖励6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即申即享；牵头单位：区文旅体局、区发改委）

18、对从海内外引进的知名美食品牌，新增投资2000平方米以上的餐饮企业，按照不超过年度银行贷款利率的50%给予最高6万元贴息。对徽菜食材企业年零售额3000万元以上且增速居全市前列的，按照不超过年度银行贷款利率的50%给予最高不超过12万元的贴息。（竞争评审；牵头单位：区科技工信局）

19、对国际国内知名商业品牌在徽开展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首发、首秀、首演、首展活动，按照不超过活动费用的10%给予投资主体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竞争评审；牵头单位：区文旅体局、区科技工信局）

20、新获得中国质量奖及提名奖、省政府质量奖及提名奖，分档一次性奖励18-60万元。对新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新获批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商标，给予一次性奖励不超过30万元。对新认定的安徽省商标品牌示范基地、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2.5万元。对新认定中华老字号、安徽老字号，一次性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对新获得市人力资源服务业骨干企业的规模以上企业一次性奖励2万元。（即申即享；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区科技工信局、区人社局）

21、对新认定的省级冷链集配中心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新获3A级以上物流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当年启用的省、市级应急物资中转站，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2万元、3万元。对新获评的省级供应链服务示范平台，按照平台上年度实际服务费的10%给予奖励 ，最高不超过60万元。（即申即享；牵头单位：区发改委）

22、对新认定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项目分别一次性奖励6万元。对国家体育总局相关单位或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新命名的体育运动项目基地、营地、训练中心，一次性奖励6万元。（免审即享；牵头单位：区文旅体局）

23、对新认定为全国、省级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及品质提升试点单位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3万元。（即申即享；牵头单位：区文旅体局）

24、对新获“食安安徽”品牌认证证书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5万元，对新获“食安安徽”品牌评价证书的食品生产基地、食品生产园区、食品安全街区、食品安全小镇，一次性奖励创建主体3万元。对获得“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认证、“ISO220000食品安全管理认证”的餐饮服务单位，一次性分别奖励3万元、2万元。（免审即享和即申即享；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25、对“惠民菜篮子”门店根据年度综合考核情况，每年最高给予不超过4.5万元奖励。（牵头单位：区发改委）

四、申报审核程序

（一）资金预算。各相关区直部门对落实上级考核或配套资金列出年度资金安排清单，报区发改委汇总上报，形成年度资金预算建议清单报区政府审定。

（二）组织申报。预算审核通过后，区发改委会同各牵头单位适时做好资金申报工作。

（三）项目审核。各牵头单位按照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和竞争评审等方式分别负责申报事项的评审工作，审核完成后提出资金安排建议。支持条款与其他区级财政政策内容相同的，按就高不就低原则执行，所有政策不重复享受。

（四）资金拨付。各牵头单位分别会同区财政局，将资金安排情况报请区政府同意，区财政局按程序拨付相关资金，资金实行预算管理、总量控制。
五、有关要求

专项资金在预算额度内实行项目间平衡调剂，根据年度实际执行情况统筹安排。各项奖补资金包含上级政策支持需区级财政资金配套资金。发现同一项目、同一内容多头、重复申报的，取消当年该企业申报资格。

六、附则
（一）若国家、省、市出台新的规定，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办法自2025年7月16日起施行。《徽州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激励办法》（徽政办〔2021〕10号）、《徽州区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激励办法》（徽政办〔2023〕13号）、《徽州区促进商贸流通高质量发展激励办法》（徽政办〔2023〕14号）、《徽州区促进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徽政办〔2023〕15号）。2025年1月1日至7月16日参照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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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